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庄分类动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  总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规范村庄分类动态管理工作，科学确定发展目标，分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村庄分类动态调整原则上以三年为一个周期，每年开展一次动态评估。
第三条  村庄分类一经县级人民政府认定，必须严格执行。周期内因村庄发展需要确需调整的，可按照本办法申报调整。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已进行分类的村庄。
第二章  动态调整的条件
第五条  当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，经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评估后，启动村庄分类调整程序：
（一）因自然灾害、重大基础设施或其他重大项目建设、重大考古发现、资源开采发现等导致村庄发展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。 
（二）村庄人口规模、产业结构变动较大，或因其他重大事项导致村庄区位功能发生显著且可持续的变化。
（三）原有分类认定时所依据的政策、规划或数据出现重大调整或纠偏。
（四）因其他情况，经县级有关部门评估需要重新认定。
第三章  动态调整的程序
第六条  动态调整应严格履行以下程序：
（一）乡镇人民政府结合辖区内村庄人口、经济、自然资源、
基础设施等变化情况，组织指导需调整村庄类型的行政村开展必要性论证。
（二）经村党组织会议提议、村“两委”会议商议，形成初
步村庄类型调整结果，公开征求本村村民意见（公开征求时间不少于30日）。
（三）乡镇人民政府报县级自然资源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审核，组织开展研究论证，并充分征求发改、生态环境、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文化旅游、教育体育、民政、人社、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意见。
（四）村党员大会审议、村民（代表）会议决议同意后，向村民公示决议结果（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。
（五）乡镇人民政府上报县级人民政府并经批准后，报自治区、市两级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备案，并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村庄类型调整结果。
第四章  附则
第七条  本办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。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国家或上级部门相关政策、文件对村庄分类及动态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
